              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
一、项目名称

九江市公安局电子数据勘验鉴定开放实验室项目

二、相关当事人

投诉人：江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

委托代理人：江蕊生

联系电话：18679052339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街579号绿悦科技大厦2101室

被投诉人：江西九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地址：九江市八里湖新区长虹西大道九江金鹏城A1栋13楼
联系电话：189702665731

委托代理人：黄晓珊

 三、基本情况

投诉人因对代理机构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投诉事项为1、被投诉人出具的《质疑答复函》，不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要求，有效性存疑。2、被投诉人答复与事实明显不符，且不能作出合理说明，不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要求。3、（1）中标供应商江西融桥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不具备评审标准中的“企业实力”得分，涉嫌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。（2）本项目评审时间过短，评审专家未遵循客观、公正、审慎的原则。（3）评审委员会在“项目实施方案”在评审过程中有明显不合理或者不正当倾向性。（4）“项目实施方案”评分存在畸高、畸低，在评审过程中有明显不合理或者不正当倾向性。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四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：投诉事项1、2、3不成立，驳回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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